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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學助理之職能與品質、

落實教學助理之功能，並從中遴選表現良好者，分成傑出及優良兩

類給予獎勵，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各單位聘任之教學助理，其主要工作係協助

或執行各項提升教學品質之活動。 

第三條   擔任一般課程教學助理者，需於該學期參加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教發中心)舉辦之教學助理研習會，或參與教發中心於學

期間辦理之兩場講座，以取得教學助理認證。 

第四條   為提升教學品質，本校各系、所等單位及教師宜優先聘任已取得認

證之教學助理。 

第五條   擔任一般課程教學助理，擬參與傑出及優良教學助理遴選者，需取

得教學助理認證，且另參加教發中心該學期舉辦之講座至少一場。 

第六條   有意參與一般課程傑出及優良教學助理遴選者，每學期以提出一門

課程一次申請為限；於本校各級學位修業期間內，合計至多以提出

三次申請為限。 

第七條   一般課程之傑出及優良教學助理遴選於每學期舉辦乙次，總當選人

數以不超過該學期一般課程之總教學助理人數百分之五為原則。  

第八條   參與遴選者應於每學期公告期限截止前，填具申請書與相關資料送 

         教發中心，由教發中心組成委員會進行審查。 

第九條   一般課程之傑出教學助理每名可獲頒獎狀乙紙及獎勵金新臺幣伍

仟元整；一般課程之優良教學助理每名可獲頒獎狀乙紙及獎勵金新

臺幣參仟元整。獲得獎勵之教學助理有義務分享心得與帶領相關活

動。 

第十條   本辦法中獎勵項目所需經費，由部會核定之相關經費或校務基金自

籌收入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